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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556          证券简称：慧球科技          编号：临 2015—077 

 

广西慧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签署重大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

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合同名称：《慧球科技（重庆）有限公司增资扩股及股份转让协

议》(以下简称“《协议》”)。 

 合同生效条件：《协议》经广西慧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股东大会通过后生效。《协议》项下项目涉及的国有资产

处置及股份转让需经国有资产相关主管部门审批通过并履行相关程序。 

 对上市公司当期业绩的影响：子公司的增资扩股是为了把握当前

智慧城市领域的建设机遇，完善公司的战略布局，提升公司的市场份额，

保证公司业务的快速发展，拓宽公司的盈利渠道。不过由于项目建设周

期较长，且投资回报存在不确定性，在短期内对公司业绩的影响幅度存

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特别风险提示： 

1.目前《协议》尚未正式签订，如果合作双方对合作内容存在分歧，

《协议》将存在无法签署的可能性。 

2.《协议》项下项目涉及的国有资产处置及股份转让需经国有资产

相关主管部门审批通过并履行相关程序，存在项目公司无法取得位于两

江新区云计算产业园 A15-1/01号地块的相关基础设施或公司无法取得

项目公司股权的风险。 

3.智慧城市业务属于资金和技术密集型行业，资金需求巨大，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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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流动资金较少，难以大规模开展智慧城市业务。公司后续将通过贷

款、股东借款等可行的融资方式解决项目资金，但可能对《协议》项下

项目的实施产生影响。 

 

一、审议程序情况 

1.2015 年 12 月 15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拟签署子公司增资扩股及股份转让协议的议案》，董事会

同意公司与重庆云计算投资运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计算公司”）、

重庆金融后援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融后援公司”）签署《协议》。 

2.此项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 

 

二、合同标的和对方当事人情况 

（一）《协议》相关情况 

公司与云计算公司主管单位重庆两江新区管委会于 2015 年 4 月 10

日签订了《智慧金融&智慧政务共建合同》，明确了由公司与云计算公

司共同成立项目公司即慧球科技（重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慧

球”），并经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重庆慧球已

完成工商登记（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于 2015 年 5 月 27 日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临 2015-032 号公告）。因经营发展

需要，公司与云计算公司、金融后援公司就重庆慧球注册资本的出资形

式及增资扩股、股权转让事宜达成共识，公司拟与云计算公司、金融后

援公司签署《协议》。 

（二）合同对方当事人情况 

1、重庆云计算投资运营有限公司 

（1）法定代表人：原诚 

（2）注册资本：50,000 万元人民币 

（3）注册地址：重庆市北碚区水土高新技术产业园云汉大道 8 号 

（4）经营范围：第一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国内多方通信服务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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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因特网虚拟专用网业务和因特网数据中心业务；第二类增值电信业

务中的信息服务业务和因特网接入服务业务（不含固定网电话信息服

务）。（按经营许可证核定范围及期限从事经营）对两江新区云计算产

业园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服务、技术运营、资产管理；电子商务平台的

数据处理与存储服务；研发、开发、生产、制造（包括委托加工）包括

计算机硬件、软件及外围设备、相关配套系列产品成本、零部件在内的

电子产品及相关技术服务与技术转让；货物及技术进出口；计算机系统

集成；网络工程设计、设备安装、调试及技术服务；网络产品、多媒体

产品、电子信息产品（不含电子出版物）、通讯产品（不含无线电地面

接收设备及发射设备）、办公自动化设备以及相关的计算机应用系统、

通讯工程系统的安装及维修；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国内外广告；企

业营销策划；会展服务；水、电、气、通讯、电视等公用事业代缴费服

务；电信设备及器材；计算机软硬件、网络设备销售、租赁。[经营范

围中属于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需经批

准的项目，应当依法经过批准后方可经营] 

（5）公司与云计算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2、重庆金融后援服务有限公司 

（1）法定代表人：蒲阳 

（2）注册资本：100,000 万元人民币 

（3）注册地址：重庆市江津区双福镇双福工业园区拆迁安置综合

楼 A 区 1 幢 2-2号 

（4）经营范围：金融软件开发及相关技术服务，对企业、事业单

位等组织的信用信息进行采集、整理、保存、加工，并向信息使用者提

供，企业风险管理服务，金融知识流程外包服务，组织金融后援服务中

心园区开发建设，会议会务服务，金融后援服务设备研发、销售及相关

系统集成，投资管理咨询服务，投融资咨询服务，资产管理，计算机系

统集成，互联网信息技术平台开发、管理、维护及相关技术咨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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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5）公司与金融后援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合同主要条款 

公司与云计算公司对重庆慧球的股东出资进行调整。原经工商登记

的云计算公司出资额 1750 万元变更为 2973万元，出资方式由货币出资

变更为货币出资 50 万元，实物作价出资 2923 万元；公司的出资额由

7000万元变更为 5777 万元，出资方式（货币出资）不变。 

公司与云计算公司决定对重庆慧球进行增资扩股，增资扩股后的总

资本金为 27511 万元。云计算公司以位于重庆两江新区云计算产业园

A15-1/01 号地块的相关基础设施实物资产完成出资并进行增资，出资

额增至 21734 万元，占重庆慧球总股比 79%。公司完成剩余 5477 万元

的出资后，公司出资额为 5777万元，占重庆慧球总股比的 21%。 

增资扩股事宜完成后，云计算公司向金融后援公司转让在重庆慧球

10%的股权。股权转让完成后，云计算公司在重庆慧球的持股比例为

69%，公司在重庆慧球的持股比例为 21%，金融后援公司在重庆慧球的

持股比例为 10%，重庆慧球的股东结构和持股比例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股份比例（%） 

1 重庆云计算投资运营有限公司 18983 69% 

2 广西慧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777 21% 

3 重庆金融后援服务有限公司 2751 10% 

合计  27511 100% 

 

四、合同履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子公司的增资扩股是为了把握当前智慧城市领域的建设机遇，完善

公司的战略布局，提升公司的市场份额，保证公司业务的快速发展，拓

宽公司的盈利渠道。不过由于项目建设周期较长，且投资回报存在不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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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性，在短期内对公司业绩的影响幅度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五、合同履行的风险分析 

1.目前《协议》尚未正式签订，如果合作双方对合作内容存在分歧，

《协议》将存在无法签署的可能性。 

2.《协议》项下项目涉及的国有资产处置及股份转让需经国有资产

相关主管部门审批通过并履行相关程序，存在项目公司无法取得位于两

江新区云计算产业园 A15-1/01号地块的相关基础设施或公司无法取得

项目公司股权的风险。 

3.智慧城市业务属于资金和技术密集型行业，资金需求巨大，公司

目前流动资金较少，难以大规模开展智慧城市业务。公司后续将通过贷

款、股东借款等可行的融资方式解决项目资金，但可能对《协议》项下

项目的实施产生影响。 

 

六、其他事项 

为进一步执行《协议》，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经营层签署

《协议》项下具体项目协议并办理相关事宜。 

 

特此公告！ 

 

 

 

广西慧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十六日 

 


